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胡列格

表示：“根据长沙目前的交通状况， 付费停车

将是一种趋势。”

胡列格认为，花大钱买车，花小钱或不花

钱停车，实际上是一种看不见的“杀贫济富”，

路上免费停车或公共停车场廉价停车， 占用

的是城市稀缺的公共资源， 提供车位的是全

体纳税人， 有车阶层占道停车影响了道路的

通行效率和交通安全， 增加了无车阶层的出

行成本。

在胡列格看来，禁停后最大的问题是，政

府如何来协调停车位，并且规范收费。

胡列格建议，在中心城区，地下停车场、

社区停车场、路面停车场要形成价格差，路面

停车场收费要比社区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高

才行，否则路面上停满了车，甚至有车没地方

停，而附近的地下停车场却没人停。

主干道不能停车之后，几乎一夜之

间长沙市许多背街小巷和社区竖起了

停车收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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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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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记者来到杨小姐反映的长

沙河西新外滩对面的麓山才苑停车

场。一片空旷的场地前，立起了两个

收费亭， 不过没有看到工作人员。在

收费亭的前面， 竖立了一块收费牌，

上面写明了许可证号、 收费标准等。

这个牌子的竖立者也是此前本报报

道在荷花池巷口竖立停车收费牌的

湖南路路通泊车管理有限公司。

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收费亭和

收费牌都是这两天弄的，可能由于某

些原因，暂时还没有开始收费。

担心的不止杨小姐一个人。今天

打进本报新闻热线的读者还有更多

烦恼。长沙市民易先生说，在蔡锷路与

五一大道交界的中隆国际大厦旁，一

条本就不宽的消防通道两头被设路

障，变作了收费停车场。“现在车都停

在小巷、社区里，万一发生火灾等紧

急情况，消防车、救护车怎么进去？”

住在鸿铭商业街的刘女士也打来电

话说，鸿铭商业街路幅商住楼下本来

有不少免费停车位方便业主，但商业

街的餐馆、商铺经常占用，业主和保

安间的“抢车位”争夺战天天都在上

演。

长沙大禁停之后，市区停车调查系列报道之二

空地突变收费停车场

都是民营公司在圈地收钱

6月21日，长沙市新世纪体育文化广场的收费停车场已设立近2个月。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童迪 摄

“长沙河西新外滩对面的

空坪，本来是属于小区的公共

空地， 突然变成收费停车场

了， 你们过来看看咯。”6月22

日一大早，读者杨小姐就致电

本报，投诉突然出现的收费停

车场，侵占了她和同事们经常

活动的场所。

本报报道《免费停车位纷

纷打起收费牌》（详见本报6月

22日A03版）见报后，多位读

者致电本报，反映市区还有许

多地方都悄然竖起了“收费

牌”。“也不知道收钱的人是

谁，这太过分了。”

原本是社区的公共场地，现在被

路路通公司圈起来作收费停车场，这

不是占用公共资源做一个“无本买

卖”吗？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朱正杰表

示，他们与目前合作的街道、社区都

签了协议，按照协议内容，在管理初

期， 街道社区让其免费经营管理场

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后，公司

要向街道、 社区交纳一部分社区建

设资金。

“实际上，在运营之初，有许多停

车场是亏本的。” 朱正杰拿荷花池巷

的停车场举例， 这里一共有38个车

位，包括岗亭、停车位的划分等前期

投入需要1万多元，工作人员工资等

开销每月至少需要12000元，再加上

相关的税费，以及突然收费后所停的

车辆也会减少，基本上在初期会“入

不敷出”。

“我们主要是想主动介入停车

市场， 带动一批民营企业投资建设

停车场。”朱正杰表示，只有把停车

市场培育起来， 才有人愿意投资停

车场建设，“我们只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

朱正杰说，他们现在受到社区委

托后，一般会考虑到消防、急救车辆、

人行道的进出位置，然后再合理地规

划停车位。

近期频频出现在背街小巷和社区

周边竖起收费牌的路路通公司， 到底

是一家什么公司？ 他们是怎么拿到这

些停车场的管理权的？

22日，记者采访了湖南路路通泊

车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正杰。

据介绍， 湖南路路通泊车管理有

限公司是2009年9月注册成立的，是

长沙的一家民营泊车公司。 主要是采

取与街道、社区或物业、商厦合作的方

式，对其下辖停车场进行管理，目前，

该公司已经和长沙7个社区达成了合

作，经营13个停车场，拥有1200多个

泊车位。

他们目前采取的运作模式是：在

接到社区（物业、商厦）委托后，他们会

对社区（物业、商厦）进行实地调查，然

后向相关管理部门提出申报， 在经过

交警、物价等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后，

才开始收费管理。

“麓山才苑停车场采取的也是类

似的模式。”朱正杰告诉记者，今年初

公司就已经拿到了长沙市物价局向该

停车场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朱正杰透露， 目前由于该停车场

还在做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收费并未

启动，还要过几天才会开始。

市民很烦：空地被停车位占了

民营公司圈地收费，管理权谁给的？

民营停车场收费入不敷出？

“付费停车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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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公路违规收费

列为反腐重点

清理违规收费责任主体是省级政府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22日在

此间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 各地要按照五部

门下发文件通知要求，积极认真、平稳有序地

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 切实取消超期收费

等违规和不合理收费，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

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华在此间的

通气会上介绍， 此次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

是贯彻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和国

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要求的新举措。中

央纪委将清理公路超期收费等违规和不合理收

费列为今年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李华表示， 审批收费公路收费站点和通

行费标准与收费期限是省级人民政府的职

责。因此，此次专项清理工作的责任主体是各

省级人民政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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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新

闻

■记者刘玲玲 实习生彭婧 周君怡


